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台中地區水源調配小組」第50次會議

貳、會議時間：105年3月1日(星期二)上午10時0分
參、會議地點：本局調度中心1F會議室
肆、主持人：彭副局長志雄(李吉祥代)
伍、記錄人：林志堅
陸、出席者：(如附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報告事項：
1、 各單位報告大安、大甲溪供水情形：(略)
2、 本局經管課簡報大安、大甲溪水源情勢分析：(略)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105年3月及4月大安溪各標的用水調配方案，請討論。
說  明：(略)
討　論：(略)
決  議：
1、 大安溪灌區農業用水原則由川流取水因應，並視實際水情機動調整取放水，其權益量如下：

(1) 上灌區：大安溪苑裡、日南、九張犁供水協議書下游保留量。

(2) 下灌區：核定農業計畫用水量。
(3) 當大安溪天然流量小於「農業用水合計建議用水量」時，則依川流量調配，即由士林堰依上、下灌區計畫用水量比例分配放水(其中士林堰排放下游保留量不得小於2.7CMS)。
2、 因應大安溪1期稻作秧田用水需求，3、4月份採總量管制原則調整鯉魚潭水庫放水量，以符合實際用水需要。
3、 鯉魚潭水庫供應鯉魚潭給水場水量原則如下：

(一)水庫持續溢流或預期將溢流時，滿載供應。
(二)水庫有效蓄水量大於1億噸時，供應75~80萬CMD。
(三)水庫有效蓄水量介於9,000萬～1億噸時，供應65~70萬CMD。

(四)水庫蓄水量低於9,000萬噸時，供應60～65萬CMD。

4、 各旬農業用水調配量詳如表1。
案由二：105年3月及4月大甲溪各標的用水調配方案，請討論。
說  明：(略)
討　論：(略)
決  議：
1、 大甲溪農業用水原則由大甲溪川流取水供應；3、4月份視實際需要配水，原則於1期作秧田用水期間採計畫用水量70~80％用水，其餘時間採計畫用水量60~70％用水。
2、 除遇大甲溪濁度提高或經特殊狀況經同意外，石岡壩供應豐原給水廠水量，需配合鯉魚潭水庫供應鯉魚潭淨水場水量及滿足台中地區用水需求為原則。
3、 各旬農業用水調配量詳如表2。
拾：綜合決議：
1、 依中央氣象局中長期天氣展望及水庫蓄水量整體而言，未來天然流量可靠度90%，預估今年4月底前公共用水供水無虞。
2、 考量大安、大甲溪兩流域水情差異，公共用水部分優先利用大甲溪川流水源，減少鯉魚潭水庫出水量，3月份鯉魚潭水庫每日供應75～80萬CMD為原則。

3、 卓蘭發電廠刻正辦理之排砂道修復工程作業，經研商確實有其必要性，惟為降低對水資源利用之影響，請卓蘭發電廠確實督促承包廠商掌握施工進度，務必在105年3月18日前恢復士林堰取水功能。
4、 為因應士林攔河堰進行洩水或突發事件之應變作業，請卓蘭發電廠配合將本局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納入通報傳真單位，以利掌握大安溪及時水情與強化水資源有效利用 。
拾壹：散會。
表1、大安溪農業用水調配量          (單位:cms)
	月（旬）別

項別
	105年3月
	105年4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灌區農業計畫需水量(備註1)
	15.5
	19.4
	19.9
	19.0
	18.9
	17.2

	下灌區農業計畫需水量(備註2)
	13.1
	17.6
	16.2
	16.2
	15.7
	13.6

	上灌區審議農業計畫用水量
	12.2
	12.2
	12.2
	13.4
	13.4
	13.4

	下灌區審議農業計畫用水量
	4.7
	4.7
	4.7
	5.8
	5.8
	5.8

	協議書士林堰下游保留量
	7.0
	9.0
	10.0
	10.0
	9.0
	9.0

	上灌區建議放水量(備註3)
	7.0
	7.0
	9.0
	6.0
	6.0
	6.0

	下灌區建議放水量(備註4，5)
	7.0
	7.0
	5.5
	4.7
	4.7
	4.7

	農業用水合計建議放水量
	14.0
	14.0
	14.5
	10.7
	10.7
	10.7

	未達合計量上下灌區分配比例 
	0.54：0.46
	0.52：0.48
	0.55：0.45
	0.54：0.46
	0.55：0.45
	0.56：0.44


備註：

1. 「上灌區」係指大安溪與景山溪匯流點以上之灌區包括卓蘭、石壁坑、埔尾橫、后里、頂店、新店、口潭圳等灌區。

2. 「下灌區」係指大安溪與景山溪匯流點以下之灌區包括苑裡、日南、九張犛圳等灌區。

3. 「上灌區建議放水量」係指依「大安溪苑裡、日南、九張犁供水協議書」下游保留流量與農業計畫用水實際需求，經會議協商後訂定之士林堰放水量。
4. 「下灌區建議放水量」係經士林堰越引入鯉魚潭水庫後，由鯉魚潭水庫放水之下灌區審議農業計畫用水量
。如士林堰放水量大於「農業用水合計建議放水量」時，大安溪下灌區用水量優先由大安溪直接取水。
5. 經台中農田水利會反映因天氣晴朗、農民搶種，建議將3、4月之放水量相互調整，以利1期稻作之整田及秧田用水需求。

6. 當大安溪天然流量小於上述「農業用水合計建議放水量」時，則依川流量調配，即由士林堰依上、下灌區計畫用水量比例分配放水，詳上表(其中士林堰排放下游保留量不得小於2.7cms)。
表2、大甲溪農業用水調配方案       (單位:cms)

	月（旬）別

項別
	105年3月
	105年4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農業計畫用水量
(備註1)
	29.9
	29.9
	29.9
	31.2
	31.2
	31.2

	農業用水取水量
	25.9
	24.1
	24.1
	24.5
	24.5
	23.5

	馬鞍至石岡壩側流量（備註2）
	1.5
	2.4
	3.4
	2.9
	3.2
	3.1

	馬鞍後池(含馬鞍壩)放水量(備註3)
	26.2
	23.7
	22.7
	24.3
	24.0
	24.1

	八寶圳取水量
	八寶圳
農業用水
	1.3
	1.3
	1.3
	1.2
	1.2
	1.2

	
	社寮電廠
	「石岡壩以下農業建議取水量」扣除1.0cms之石岡壩保留量  【上限4.5cms(水權量）】

	石岡壩葫蘆墩圳農業用水建議取水量
	14.5
	13.0
	13.0
	11.5
	10.6
	10.6

	石岡壩以下農業用水建議取水量(備註4)
	10.4
	10.4
	10.4
	11.0
	11.0
	10.0


備註：

     1.農業計畫用水量係指臺中水利會統計馬鞍壩下游各灌區預定計畫用水。
     2.馬鞍至石岡壩側流量係以Q70估算，屆時如未達（或大於）該流量時，為利石管中心依實調配整體大甲溪用水量，請石管中心適時聯繫大甲溪發電廠調整馬鞍後池放水量。
     3.馬鞍後池(含馬鞍壩)放水量係指配合下游農業用水及公共給水用水需求之最少放水量，其中公共用水係採80萬CMD估算，屆時如未達（或大於）該流量時，為利石管中心依實調配整體大甲溪用水量，請石管中心適時聯繫大甲溪發電廠調整馬鞍後池放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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